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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6 月 9日

發文字號：國署建管字第且511044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工廠建築（作業廠房）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82條及84條之1疑義 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 、 依據錢柏青建築師事務所且5年3 月 4 日

1150304號函辦理。

（且5)錢建師字第

二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2條規定： 「 非防火構造

建築物供左列用途使用時，其無法區劃分隔部分，以具有

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 、 樓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

自成一個區劃，其天花板及面向室內之牆壁，以使用耐燃

一級材料裝修者， 不受前二條規定限制。一 、 ……建第物

使用類維為C類之生產線部分及其他供類似用途使用之建

築物。……」上開有關 「 以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

壁、樓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自成一個區劃」係指上開

條文各款所列用途使用部分與同一建築物內其他用途使用

部分區劃分隔。至前揭用途使用部分之外牆，非上開條文

限制範疇， 另依有外牆防火性能之其他條文規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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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丶 另，防火構造建第物供同編第79條之1第1項各款所列用途

使用，燕法區劃分隔部分「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

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

一個區劃」之規定，供該條文第1項各款所列用途使用之外

牆，非第79條之1第1項限制範疇。

正本：錢柏靑違築師事務所、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丶經濟部彥業

園區管理局、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分署 丶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

竹科學圉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圉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圜區管理局、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 丶 本部國家公圉署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丶國家公圉署玉山國家公圉管理處、國家公圜署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國家公圍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國家公園署雪霸國家公圜管理

處、國家公園署金門國家公圜管理虞、國家公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國家公

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虞

副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丶中華民國不動産建第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

財圍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丶 本署建第工程大隊、資訊室（請刊登本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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